附件一 
票决法入围规则

1.投票规则：评审委员会成员按照本公告规定的5名供应商推荐人数，通过择优因素综合考虑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排名不分先后）：信用评价、履约记录、不良行为记录、同类项目业绩、总监理工程师经验、保密制度，在各自的选票上填写相同数量的供应商名称。

（1）信用评价：信用评价好的供应商优于信用评价一般的供应商。（信用评价是指在“江门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评价情况。）

（2）履约记录：履约记录良好的供应商优先于有不良履约记录或没有履约记录的供应商。（履约记录是指委托人自有的过往履约记录或供应商提供参考的其他履约情况。）

（3）不良行为记录：无不良行为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在“信用中国”或“信用广东”网站的公开信用报告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经营异常以及行政处罚、建设单位对其的履约评价不合极以及其他失信记录。

（4）同类项目业绩：同类项目业绩技术复杂、难度大、完成质量好的供应商优于同类项目业绩技术相对简单、难度较小、完成质量差的供应商。

（5）总监理工程师经验：总监理工程师有负责过同类项目经验的的供应商优于没有负责过同类项目经验的。

（6）保密制度：保密制度、保密措施完善的供应商优于保密制度、保密措施一般的供应商。

2.计算规则：根据得票数的多少进行排名，推荐得票数多的前5名供应商进入邀请招标名单。投票结果排序出现并列情形且影响入围结果时，由评审委员会进行二次投票确定入围者；当投票结果再次出现有同票并列情况时，评审委员会成员对并列的供应商按照“江门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高分优先的原则确定入围供应商。如果投票结果、信用等级均相同的，则对信用等级相同的供应商，由评审委员会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排序。以此类推，直至产生全部入围名额。
